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研究生論文管控要點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訂定(111.01.05)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111.02.23)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111.11.28) 

一、 機械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碩士班研究生之論文水準，特訂本要點。 

二、 本系研究生提出口試申請前，除依校和院相關規定辦理外，尚需依本要點實施。 

三、 本系為審查研究生之論文格式和研究水準，特成立本系研究生論文管控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委員會由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審查召集人、2 名委員，共 3 人組成，

委員任期為一年。召集人與 2 名委員由系務會議推選，期滿可連任。 

四、 凡本系之現任專任教師（含合聘教師）及現任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專案教師)皆

可指導研究生，2 學年收受研究生人數最多可指導 5 人（不含在職生）為上限（共

同指導每名學生以 0.5 人計算，總共不可超過 2 人；亦即同時指導上限為 6 人）；

合聘教師每學年最多可指導 1 名研究生。若有特殊原因而需超收之教師，可提出申

請，由系學術委員會先行研議，再提送系務會議審定之。 

五、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需向本委員會提交碩士學位論文口試申請表（如附件一）、研討

會論文發表證明（若無則須由指導教授提供說明之切結書）、預口試成績表（須於

口試申請前三個月完成預口試）、學術及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於期限內完

成口試申請以及論文初稿 1 本（須經指導教授簽名於內頁）。 

申請截止日為當年 4 月 15 日（或 10 月 15 日）。 

六、 碩士班畢業論文初稿之撰寫格式須依工學院學位論文撰寫注意事項撰寫。 

七、 申請者應於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及後（繳交碩士論文時）均須檢附學校認可之論文

比對系統報告書證明，論文相似度應以 30%(含)為上限（結論章節應以 15%(含)為

上限）。學位論文有專業領域不符或違反學術倫理時，指導教授應暫停一年指導研

究生的權利。 

八、 本委員會於每學年第一學期 10 月底前、第二學期 4 月底前，召開審查會議，針對 1.

口試委員名單 2.論文初稿內容 3.發表證明 4.預口試成績表 5.學術及研究倫理教

育課程修課證明等五項進行審查。 

九、 遴聘口試委員時，應遴聘對研究生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為一定職級以上之大學

教師或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若以「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研究

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等特

殊條件遴聘時，研究生於提出論文口試時，須請此類口試委員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提送系務會議進行資格審議。 

十、 依國家圖書館規定，論文依法以公開閱覽為原則，延後公開原因僅「專利」、「涉

及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其餘一律應提供閱覽；對於不公開或延後公開超過

五年之論文，研究生於提出論文口試時，需述明其理由，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並

提送系務會議審議。 

十一、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申請表 

碩士生 
姓名  指導 

教授 
 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學號  

論  文

題  目 

中文  

英文  

論 

文 

摘 

要 

(中文或

英文均

可，不

敷使用

另頁書

寫) 

 

研討會

發表 

(請檢附

證明文

件) 

編號 活動名稱/地點/日期 發表主題/論文題目 

1 

活動名稱： 

地點： 

日期： 

 

2 

活動名稱： 

地點： 

日期： 

 

論文審

查結果 

□不同意申請(繳回系辦存查)。 

□符合本系所專業研究領域，同

意申請但需再修改完整。 

□已完整且符合本系所專業研究

領域，同意申請。 

審查

委員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指導碩士生                ，經委員會審查論文通過並完成學術活動，茲同意該生提本學

期碩士學位論文口試。(依本系碩士班學位論文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此  致 

 

指導教授簽章：                    系主任簽章：                    系辦登錄：               

附件一 


